北京外国语大学借调、随任出国人员管理办法
（2010年9月7日学校党政联席会通过）
为进一步规范我校借调、随任出国管理工作，完善借调、随任人员经费管理，制定本办法。
借调、随任出国分为上级领导部门借调出国或上级领导部门驻外工作人员配偶的随任、以及其他机构借调出国或其他机构驻外工作人员配偶的随任两种类型。
一、工作指导原则
1、对于上级领导部门提出的借调出国任务，学校本着努力支持的原则，配合上级领导部门和国家外交工作的需要，落实借调人选。
2、对于其他机构提出的借调出国任务，学校本着严格审批的原则，在借调人员所在部门保证正常工作的基础上，以有利于学校学科建设和个人专业发展为条件，落实借调人选。
3、对于各类机构驻外工作人员配偶的随任申请，学校本着严格控制的原则，规范管理。
二、审批条件
（一）借调出国的审批
1、借调出国人员应在校工作达到五年；
2、借调出国的期限原则上为一年，最长不超过两年，超出期限的，须调离学校（借调上级领导部门的，可根据工作需要酌情延长期限）；
 3、借调人员借调时或借调期间达到国家规定退休年龄的，须在借调时或达到国家规定退休年龄时办理退休手续（若距离国家规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由本人提出申请，学校在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施以前，可办理提前退休手续）。主要包括以下两种具体情形：
（1）借调当年或借调期间男性年龄达到六十周岁的；
（2）借调当年或借调期间女干部（含教师）年龄达到五十五周岁的，其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不再享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延聘至六十岁的待遇政策。
4、借调人员所在部门能保证教学、科研、管理工作正常开展，借调人员仍计入所在部门编制；
5、同一借调人员借调两次及以上的，每两次借调之间在校工作时间应不少于三年；
6、借调人员所在部门应根据学科建设或个人专业发展方向，对借调人员在外期间提出开展相关调研工作的要求，借调人员借调期满回校后，应向所在部门及学校提交工作报告。
（二）随任出国的审批
1、上级领导部门驻外工作人员的配偶申请随任，按照借调出国审批条件（一）下第1—4项执行。
2、其他机构驻外工作人员的配偶申请随任，须调离学校。对于期限在一个学期以内、经所在部门研究同意的随任申请，须上报学校审批，学校不核算其缺编费。
3、各类机构驻外工作人员的配偶随任，十年内最多随任两任，每任最长两年。
三、审批程序
1、借调单位、随任配偶所在单位提交公函，明确派出事宜；
2、借调人员、随任人员向所在部门提出申请；
3、借调、随任出国人员所在部门经过讨论研究，向学校人事处出具书面意见；
4、人事处审核相关材料；
5、人事处审核通过后报主管校领导审批；
6、主管校领导审批通过后，借调、随任人员须分别与学校签订《借调协议书》（附件1）、或《出国随任人员协议书》（附件2）。
四、经费管理
(一)借调基本劳务费
借调基本劳务费是由于学校在借调人员借调出国期间需要承担的人员成本所产生的费用。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部分：
1、社会保险学校须缴纳的数额；
2、住房公积金学校须交纳的数额；
3、学校支付借调人员所在部门的缺编费（或工资包干额）。
（二）借调出国人员经费管理
1、经批准借调上级领导部门的，不收取借调劳务费。
2、经批准借调其他机构的，须按如下规定缴纳借调劳务费后方可派出：
（1）借调单位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每月须支付我校相当于借调人员三倍国家基本工资的借调劳务费，如低于借调基本劳务费的，按借调基本劳务费支付；
借调单位为经营性单位的，每月需支付我校相当于借调人员四倍国家基本工资的借调劳务费，如低于借调基本劳务费的，按借调基本劳务费支付。
借调单位不予支付的，由本人支付。
（2）借调劳务费由单位支付的，支付日期及付款方式通过合同约定方式办理。
借调劳务费由个人支付并且借调年限在一年（含一年）以内的，须在办理借调手续前一次付清；借调一年以上者，如确实不能一次付清，至少须在办理借调手续前交付借调劳务费的50%，其余部分在借调期满后两周内付清。
对借调一年以上并且按国家基本工资三倍或四倍标准一次付清劳务费的，可给予5%的优惠。
（三）随任出国人员经费管理
1、经批准的上级领导部门驻外工作人员的配偶随任出国，按外交部有关文件执行。
2、经批准的其他机构驻外工作人员的配偶随任出国，须按照借调基本劳务费标准缴纳随任补偿费后，方可派出。
随任补偿费应在办理随任手续前一次付清。如不能一次付清的，至少须先付补偿费的50%，其余部分在回国后两周内付清。
（四）借调、随任出国人员出国期间待遇
1、借调、随任出国人员自出国之日起国内工资停发。
2、借调人员出国借调期间，借调单位应出具借调人员的考核材料，年度考核成绩达到合格及以上的，学校可按国家规定调整档案工资。随任人员出国随任期间因不参加考核，不能参加国家规定的正常晋升工资。
五、出国人员停薪期间个人社会保险的缴纳
出国停薪人员须在出国前预交出国期间社会保险个人应缴纳部分。如申请延期被批准，须再次预交批准延期期限内的社会保险个人应缴纳部分。如不按规定时间预交此项费用，学校将停止缴纳其社会保险，缴费中断后果由本人自负。
个人预交社会保险额的计算方法：出国前缴费基数×个人应缴纳比例×批准出国期限（月数）。
六、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七、本办法自2010年10月1日施行，原《北京外国语大学借调、随任人员经费管理规定》（2007年7月3日校党政联席会通过）同时废止。

附件1：
借 调 协 议 书
甲方：北京外国语大学
乙方： 

经研究，甲方同意乙方借调至       工作。双方协商一致，达成以下意见：
1、借调期   年，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2、依据《北京外国语大学借调、随任出国人员管理办法》，需支付借调劳务费的，乙方以     方式向甲方支付，合计人民币                   元整（大写）。
3、甲方承担乙方借调期间的社会保险缴纳工作，乙方在出国前向甲方预交借调期间社会保险个人应缴纳部分，合计人民币              元整（大写）。
4、甲方不承担乙方借调期间所发生的医疗费用。乙方借调期间发生工伤事故的，甲方不承担国内社会保险制度中规定的用人单位的相关经济责任。 
5、借调期间乙方因各种原因被借调单位退回，且不能胜任甲方原工作岗位任务安排的、或借调期满乙方因各种原因不能胜任甲方原工作岗位任务安排的，甲方有权解除与乙方的聘用合同或劳动（人事）关系。
6、借调期满，乙方应按时返回甲方报到工作。未经甲方批准，乙方擅自延长在外期限，签订聘用合同书的超过十个工作日未回校报到的、未签订聘用合同书的超过十五天未回校报到的，甲方有权与乙方解除聘用合同或劳动（人事）关系。
7、乙方若申请延长借调期限，应在借调期满前三个月提出延长申请，经甲方核准并收取延长期限社会保险个人应缴纳的费用以及需交纳人员的借调劳务费后，借调期方可延长。甲方未予批准的，乙方借调期满应按时返回甲方报到工作。
甲方批准延长的借调期限内，本协议内容继续有效。
8、本协议自乙方借调出国之日起生效。其它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



甲方（北京外国语大学）         乙方所在部门：
甲方委托人签字：               乙方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2：
出国随任人员协议书
甲方：北京外国语大学
乙方： 

经乙方申请，双方协商一致，就乙方出国随任事宜签订如下协议：
第1条 甲方同意乙方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11  月    日止赴    随任，在批准期限内甲方保留乙方的编制。
第2条 自出国之日起乙方国内工资停发。
第3条 依据《北京外国语大学借调、随任出国人员管理办法》，需向学校缴纳随任补偿费的，乙方应于出国前一次付清。如出国前不能一次付清，至少须先付补偿费的50%，其余部分在回国后两周之内付清，乙方在付清补偿费后方可恢复工资。
第4条 甲方承担乙方随任期间的社会保险缴纳工作，乙方在出国前向甲方预交随任期间社会保险个人应缴纳部分，合计人民币  零  元整（大写）。
第5条 乙方随任期间，因不参加考核，不能参加国家规定的正常晋升工资。
第6条 甲方不承担乙方随任期间所发生的医疗费用。
第7条 随任期间或随任期满，乙方因各种原因返回甲方后，不能胜任甲方原工作岗位任务安排的，甲方有权与乙方解除聘用合同或劳动（人事）关系。
第8条 乙方应在第一条规定的期限届满后返回甲方工作。乙方若申请延长随任期限，应在随任期满前三个月提出延长申请，经甲方核准并收取延长期限社会保险个人应缴纳的费用以及需交纳人员的随任补偿费后，随任期方可延长。如不按规定交付上述费用，甲方将停止缴纳乙方的社会保险，缴费中断后果由乙方自负。
甲方批准延长的随任期限内，本协议内容继续有效。
第9条 未经甲方批准，乙方擅自延长在外期限，签订聘用合同书的超过十个工作日未回校报到的、未签订聘用合同书的超过十五天未回校报到的，甲方有权与乙方解除聘用合同或劳动（人事）关系。
第10条 本协议自乙方随任出国之日起生效。


                
甲方（北京外国语大学）               乙方所在部门：
甲方委托人签字：                     乙方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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